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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游击队”装修有哪
些隐患？很多市民可能会给

出这些答案：质量得不到保
证、“游击队”容易“蒸发”、
工人素质参差不齐……然而
南京法院最近判决的一起案
件却表明，找“游击队”装修
还可能有更要命的问题出
现：万一工人受伤，业主也要

参与“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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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市民周先生在

江宁买了一套别墅，为了装
修的事他动了不少脑筋，最
后确定让年纪与自己相仿的
老叶承包下这个工程。老叶
虽是个体户，但做装修多年，
口碑还不错。

接下工程后，老叶找来

了几个相熟的工人，其中就
有木工小吴。别看小吴才20
岁出头，可也是有几年经验
的熟练工了，可偏偏就是这
个熟练工，在施工中出了大
事。那年11月7日，小吴站在
梯子上用气钉枪射吊顶，谁

只一颗铁钉射出后从天花板
上弹回来，正好击中了他的

左眼。
小吴大叫一声倒了下

去，工友看见鲜血从他眼中
流出，马上把他送往医院。市
第一医院诊断为左眼角膜穿
透伤，要求他立即住院治疗。
小吴没有立即住院，而是辗

转去了多家医院。近两年的
治疗后，他失去了左眼球，司
法鉴定为七级伤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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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事之后，老叶前前后

后给小吴垫付了12000元医
药费，不过这对于小吴的伤
情来说远远不够。当小吴再
想讨要时，老叶不答应了。经
过准备，小吴将工头老叶告
上了玄武区法院锁金村法
庭，索要各项损失十余万元。

法院受理案件后，将业主周
先生也追加为被告。

周先生应诉时觉得很困
惑，他说，他与老叶签订了装
修合同，现在工程结束，自己

已经支付了全部的装修款；
至于小吴的伤，他认为雇主

是老叶，当然该老叶负责，况
且自己对小吴的受伤没有任
何过错，不该负责任。

法院的判决却认为，老
叶承揽了周先生住房的装修
业务，双方已经形成承揽关
系，但是周先生没有将装修

业务交给有相应资质的单
位，在选任上存在过失，应当
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

另外，小吴在施工中违
反操作规程，没有采取有效
的安全防护措施导致自身受

伤，也存在一定的过错。而老
叶作为小吴的雇主，自然要
承担主要责任。

综上，法院认定小吴、老
叶和周先生的责任比例为1：
2：1，老叶赔偿8.8万多元，而
业主周先生也得掏4.4万多

元。小吴对自己也要担责表
示不服，目前已经提出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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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某至今一只眼睛还包着纱

布，去年 4月 26日，他受包
工头顾某指派来到秦淮区的
周某家进行装修。拆除阳台
时，受到机器强烈震动的墙
体，突然弹出两根承重钢筋，
击中了他的左眼。5月初，经
医生确诊，他的左眼已完全

失明，属八级伤残。
赵某于是将 “雇主”顾

某及装修房屋的房主周某告
上法院要求赔偿。

经法院审理查明，房主
周某与顾某系翁婿关系，周
某家中进行装修，女婿顾某

为此遇到收废旧物品的陈
某，顾即与陈商谈，要其找人

帮助敲墙。4月 26日下午，
陈某与同样从事收废旧物品
的赵某等 4人来到周某家装
修。

被告周某及顾某认为，
他们未直接找赵某从事阳台
墙体拆除工作。顾某是找案

外人陈某承揽拆除墙体工
作，陈某雇用赵某等人从事
工作，因此赵某受伤与他们
没有关系，他们之间没有雇
佣关系，因此无须担责。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顾
某通过陈某找到原告赵某等

人，由赵等人自带工具为顾
某拆除隔墙，原告提供劳动

成果，被告支付报酬，原、被
告之间形成的是承揽关系，
并不是雇佣关系。

法院认为，钢筋弹出将
赵某左眼击伤属意外事件，
原、被告均无过错，根据法
律规定，赵某是在为顾某拆

除建筑物过程中受损害，顾
某可依公平原则给予一定
补偿。房主周某与赵某没有
法律关系，因此无须担责。
对于赵某的损失 85225.65
元，法院酌情令顾某承担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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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压正常。” 昨天15：
30，邹盛基躺在江苏中西医结

合医院住院部13楼的病床上，
正接受护士的检查。
“他还能站起来吗？”老

伴杜泽秀红肿着眼睛，每次看
见护士或医生过来，总要问这
一句。

护士笑笑，没说什么，递
上药片，说：“记得按时吃
药。”随后走出了病房。

邹盛基是在2月28日那天

中风的。当天上午，邹盛基在新
港开发区吴边小区修剪草坪和
冬青树，近11点的时候，邹盛
基突然感觉自己的手不听使唤
了，“我的手抽搐得厉害，随后
脚也开始抽搐了。”旁边的一
个工人见状，赶紧把他搀扶起

来，没有摔倒在地。
邹盛基闭上眼睛，定了定

神，觉得好一点了，便跟组长

请假要回去。得到允许后，邹
盛基骑上自行车，歪歪扭扭地
往家里骑去。虽然家离工作的
地方只有800米的距离，但邹
盛基发现身下的自行车并不
听自己的使唤。到家后，邹盛

基躺到了床上，以后便再也没
有能站起来过。

中午回家的杜泽秀见状，

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医生诊断
是中风，目前邹盛基身体的左

半侧完全不能动弹，康复的可
能性已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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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盛基全家都是重庆人，

53岁之前，邹盛基从来没有走
出过重庆这个地方。但是在53
岁这一年，邹盛基决定带上自
己的老婆，跟着女儿，到南京
来打工。

邹盛基在南京新港开发
区找了份绿化的活，修修草

坪，种种树，每月有850元的收
入。而老伴在附近的苗圃找了
个活，每月有700多元收入。

但2007年2月28日的当
天，悲剧却发生了。
“我儿子很想来看看他的

父亲”，杜泽秀流着泪说，但从
重庆到南京的车费至少300多
元，这已经相当于儿子一个月
的生活费了，他硬是没敢过来。
“我儿子现在一天只吃一顿饭，
一米七的个头，哪吃得消啊。”
杜泽秀哭着说到这里，邹盛基

也哭了起来，但因为手不能动
弹，只能任凭眼泪流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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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邹盛基的女儿

再次来到父亲所在的公司，希
望能够给一个说法。但公司负
责人只愿意补偿三个月的工
资给他。

上海光明律师事务所南

京分所许辉律师认为，邹盛基
所在公司的做法有点欠妥。按

照《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
伤医疗期规定》 第六条的规
定：“企业职工非因工致残和
经医生或医疗机构认定患有
难以治疗的疾病，在医疗期内
医疗终结，不能从事原工作，
也不能从事用人单位另行安

排的工作的，应当由劳动鉴定
委员会参照工伤与职业病致
残程度鉴定标准进行劳动能
力的鉴定。被鉴定为一至四级
的，应当退出劳动岗位，终止
劳动关系，办理退休、退职手
续，享受退休、退职待遇；被鉴

定为五至十级的，医疗期内不
得解除劳动合同。”

所以，许辉认为，邹盛基
的病情还没稳定，不能以补偿
几个月的工资来了断此事。在
经过一定的医疗期后，邹盛基
应当申请劳动能力鉴定，然后

按照级别享受相关待遇。
至于邹盛基的病情能不

能认定为工伤，许辉认为这也
需要有关机构的鉴定，邹盛基
的这次中风是否跟他的劳动
强度或劳动环境有关。如果是
工伤，单位应当给予另外的补

偿。 =89: M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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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文的周先生相比，
还有业主更 “冤”，没找

“游击队” 装修，也当了
“冤大头”。

家住马台街的一位市

民李先生，前两年在装修
时就遭遇了这样的奇事。
他装修找的是一家正规装
修公司，两个月的工程进
展得也挺顺利，他心里觉
得很高兴，偏偏在工程还
剩下最后三天时，他接到

了警察的电话，随后被召
到了派出所。

在派出所里，他看到了
在自己家中装修的油漆工
正垂头丧气地坐在板凳上。
经过询问得知，原来这个小
工眼看着工程快结束了，突

然有一天晚上在李先生的
新房里留宿时心血来潮，出
门找了一名“小姐”，并将
“小姐” 带回李先生的家
中，欲行苟合之事，不料被
警察逮个正着。

李先生对小工的做法

很生气，他一边痛斥小工一
边问警察说：“关我什么
事？”警察说，李先生提供
场所，涉嫌容留卖淫，最后
对李先生处以了罚款。李先
生交钱时，已经气得说不出
话来了。

南京市消费者协会家
装监督站的监理工程师吴
荣介绍说，为了避免业主当
李先生这样的“冤大头”，
他在进行家装监理时，都要
求双方在装修合同中附上
一条：凡施工方在房屋内进

行违法活动，后果自负，与
业主无关。

=89: ;<<

STUVWX ,-YZ[\

“新房刚住一年，厨房顶
不停滴水，生活整个被打乱

了！”昨天上午，南湖路 109
号香缇丽舍 6栋 1单元 304
室的孙先生向记者抱怨道。

记者在孙先生家中看到，
由于持续滴水，厨房顶刚刚安
装的隔板已被拆卸，露出湿漉
漉的一大片石灰墙。孙先生

说，从12日开始，突然感觉水
滴不时滴落，随后的几天，这
一情况越发明显。他打开厨房
上方的隔板后才发现，原来房
顶的墙壁发生了渗水。

与此同时，孙先生楼上
404室的曹先生也发觉，自家

厨房一带的地板明显有了受
潮的迹象，于是撬开地板，地
板内侧已经被水深深浸泡，约
10平方米的地面不同程度显
露出水迹。

两住户随后将此事向小
区物管反映。小区物管一梁姓

工作人员说，他们已找来检修
人员上门查看，住户地面、屋
顶出现渗水一事，到底是因当

初建设时的缺漏所致，还是因
住户装修房屋时不慎施工所

致，目前还不能确定，有待进
一步查看。

而一个星期来，渗水已对
孙先生、曹先生两家的日常生
活构成了妨碍。曹先生说，他
已将厨房、客厅的地板全部扒
开，因为怕渗水现象扩散至房

屋其他区域，自来水管阀门也
关闭了，灶台也正在拆卸中，
以便能排查出地面渗水的原
因。“由于无法生火，这一个

星期以来，我们一家人只能在
外面下馆子，刚安装一年的地
板忍痛拆掉，客厅、厨房一带
已是遍地狼藉。同时，所有拆
卸地板、灶台的费用也一直是
我们自己掏的。”

孙先生和曹先生均表示，

他们希望能尽早查出房屋渗
水的原因，无论房屋渗水系
房屋建设方所致还是系装修
公司所致，他们都将会向其
索赔。

=89: ]^

= 8 3

!"# ()*

“我丈夫几年不回家，也不承

担孩子的任何抚养费用。最近
我才听说，他在外面与别的女
人生了孩子，我决定要跟他离
婚！”昨天，家住玄武区丹凤
街的陈女士向记者讲述了自
己的特殊家事。

现年43岁的陈女士是白

下区某商场的营业员。1987
年，陈女士经人介绍，与年长
她一岁的王某相识相恋，两
年后他们结了婚。1992年，夫
妻俩有了一个男孩，丈夫也
从一家机关单位调到了南京
某开发公司任办公室主任。

陈女士说，丈夫的工作环境
变了，人也很快变了，最大的
变化就是经常不回家了。

据陈女士说，丈夫王某

从 2003年初开始就很少回
家了，当年 5月她的父亲去
世时，作为女婿的王某竟然
也没有回来，陈女士为此几
次打电话给他，王某都说自
己“忙着呢，没空！”2004年
10月起，王某就彻底不回家

了，连儿子的生活费也不给，
陈女士打他的手机也始终不
接。其间，陈女士出车祸卧床
一个多月，王某也是不闻不
问。陈女士无奈之下，曾两次
打电话报警，称丈夫失踪了，
但警方也没有找到王某的下

落。陈女士找到丈夫的单位，
被告知她的丈夫王某已经一
年多没有来上过班了，单位

也正想找他呢！
上周，陈女士偶然遇到丈

夫单位的一位老同事。对方出
于同情陈女士，悄悄告诉她：
“你丈夫几年前就在外面与
一个安徽女人同居了，他们还
在 2004年生了一个小孩
……”陈女士这才想起，2004
年自己刚拿到 1万元买断工

龄钱，第二天就少了 4000
元，原来是拿去给另一个女人
生孩子了！陈女士越想越生
气，于是趁一次丈夫回来时与
之理论，并主动提出协议离
婚，但王某一声不吭，根本不
理会她的气愤。从那以后，王

某又不回来了。
昨天，陈女士聘请了律

师，准备起诉与王某离婚。她
告诉记者：“我这次不仅要离
婚，还要让他对这几年的出轨
行为作出赔偿。”

江苏刘万福律师事务所

主任刘万福表示，陈女士目
前需要做的是举证，证明丈
夫已与自己分居满两年，夫
妻感情彻底破裂，法院到时

会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判
决。如果她确有证据证明，
王某婚外与他人长期以夫妻
名义共同生活并且生育了孩
子，王某就涉嫌重婚罪，陈
女士可去法院自诉，追究王
某的刑事责任。同时，鉴于

王某有过错，陈女士离婚时
可以在经济上相应地得到
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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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公司老板想挖他的时候，

承诺的条件非常诱人：“每年
底薪 10万，再加提成。”但
是，王先生到单位后，却没有
任何底薪，他该怎么办？

昨天，王先生打进快报律
师热线 84783513进行了咨
询。王先生是职业经理人，原

先他在浙江绍兴一家食品生
产企业做总经理，每年有 15
万的固定收入。2006年，南京
一家食品企业的负责人通过
朋友介绍主动跟他接触，想

聘他过去管理企业，并负责
推销产品。负责人当初许诺
的条件是每年底薪 10万元，
推销产品的业绩再按 2％的
提成给他。王先生算了一笔
账，觉得凭他的能力，每年收

入至少在 20万以上，便一口
应承下来。2006年初，王先生

来到南京，做了这个企业的
副总经理，负责企业的日常
管理和产品销售。

但是，在这随后一年的

工作中，虽然每月公司按照
业绩 2％的比例支付给了王
先生提成，但底薪却迟迟不
给。到了年底，这 10万也没
有兑现。找老板交涉，老板
却告诉他，底薪已经包括在
了 2％的提成里面，不可能
另外支付。

许辉律师认为，王先生想

维权的话，关键是要找到老板
当初承诺的证据，否则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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